
公   開   類

半  年   報 每半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1年12月底 單位：人

  總 計

35歲(不含)以下

35歲-44歲

45歲-54歲

55歲-64歲

65歲以上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112年1月3日編製

主辦統計人員

填表說明：本表編製1式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後，1份送本府主計處，1份自存。

編製機關

表　　號

澎湖縣政府財政處

10823-00-01

總  計 男

所有權人

女
持有1戶以上人數

澎湖縣房屋所有權人－年齡別

4199
5591
8195

資料來源：依據內政部地政司「地籍資料優質化統計分析系統」資料彙編。

年齡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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